
第第15/200815/2008號行政法規號行政法規
傳染病強制申報機制傳染病強制申報機制



申報主體申報主體 –– 誰需要申報誰需要申報

‧公共或私人醫療機構的負責人，或者

‧作出首次診斷或填寫死亡證明書的醫生，
和

‧作出實驗室診斷的技術人員



申報類型申報類型

‧以個案形式申報

–列於附件的傳染病

‧以群案形式申報

–未列入本行政法規附件但載於第2/2004號法律
附件中的傳染病。



申報條件申報條件 -- 什麼情況下要申報什麼情況下要申報??

‧以個案形式申報傳染病的條件載於附件。

‧以群案形式申報傳染病的條件由衛生局以
技術指引訂定。



申報期間申報期間
‧具備申報條件後一小時內作出申報：

–霍亂、鼠疫、黃熱病、埃玻拉病毒病、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、
炭疽、急性脊髓灰質炎和狂犬病；

–緊急爆發或流行的其他傳染病。

‧具備申報條件後二十四小時內作出申報:
–附件中的其他傳染病。

‧由衛生局以技術指引訂定
–群案申報期間。



申報方式申報方式

‧口頭

–口頭申報後最長一小時內提交書面申報資料

‧郵寄

‧傳真

‧電子方式



申報表申報表

‧申報表 - 由行政長官
以批示核准，並公佈於
《澳門特別行政區公
報》。

‧衛生局根據監測傳染病
的工作需要，可要求申
報者提供申報表格以外
的其他資料。











合作合作

‧醫療機構及其屬下的醫務人員應與衛生局
合作，及時、準確、充分地提供傳染病資
料和檢測樣本，以確保澳門特別行政區的
傳染病狀況得到持續有效的監測。



保密保密

‧所有接觸申報資料和參與申報過程的人員
應確保申報文件的安全和保密，並不得向
任何人泄露其所知悉的申報內容

‧法律另有規定者除外。



行政處罰行政處罰

‧衛生局應採取有效措施，保障和監督傳染
病強制申報機制的實行

‧衛生局有權對違反本行政法規和有關技術
指引的醫療機構或醫務人員作出罰款的行
政處罰。

‧行政處罰不排除其他可能的紀律責任



罰款罰款

同上同上500-1,000元群案申報期間
由衛生局以技術指引訂定

同上同上500-1,000元未在下列疾病具備申報條件後
二十四小時內作出申報:
附件中的其他傳染病。

罰款的最低限
額提高四分之
一，最高限額
不變

8,000-20,000元1,000-4,000元未在下列疾病具備申報條件後
一小時內作出申報：
霍亂、鼠疫、黃熱病、埃玻
拉病毒病、嚴重急性呼吸道
綜合徵、炭疽、急性脊髓灰
質炎和狂犬病；
緊急爆發或流行的其他傳染
病。

一年內重犯引起他人健康
嚴重受損或死

亡者

一般違法



公佈日期: 
2008年6月30日

生效日期:
公佈日起三十日後生效
– 2008年7月31日。


